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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和《重组规定》第四条所列明的各

项要求

,

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六、关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是否完整

,

其权属状况是否清晰

,

相关权属证书是否完备有效

,

标的资产按交易合同

约定进行过户或转移是否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根据标的资产所辖工商登记部门提供的资料

,

海德股份所持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

,

未设置质押、担保等权

利受限的情形

,

权属证书完备有效

,

并可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完整

,

权属状况清晰

,

相关权属证书完备有效

,

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过户或转移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七、关于海德股份董事会编制的重组预案是否已充分披露本次交易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事项

根据《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的规定

,

海德股份董事会在重组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重大风险提示”以及“第

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的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中对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本次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了详细披露。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海德股份已在其编制的重组预案中就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重大不确定性因素和风

险事项作出充分披露。

八、关于海德股份董事会编制的预案中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核查

,

海德股份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准则第

26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制了重组预案。海德股份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该重组预案

,

海德股份及全体董事保证重组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同时

,

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根据交易对方提供的书面承诺及有关资料对重组预案相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性进

行核查。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海德股份董事会编制的本次重组预案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九、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及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说明

(

一

)

停牌日前六个月内买卖股票情况的核查

因筹划重大资产置出事项

,

海德股份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始停牌。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证监会公告

[2008]13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

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等相关要求

,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交易对方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

以下

简称“自查方”

)

于海德股份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

(201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

)

是否存在买卖海德股份股票的行

为进行了自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自查方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及相关各方出具的《自

查报告》

,

本次交易公司股票停牌前

6

个月内

,

上述自查范围内的机构和个人在自查期间

,

持有或买卖“海德股份”挂牌交

易

A

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

1

、中信证券

股票账户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０８９９０２９６２２

海德股份

４９０１ ４８００ １０１

０８９９０５７１２７

海德股份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０

合 计

１０１

经核实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买卖海德股份

A

股股票的自营和资管业务股票账户均为指数化投资和量化投资账

户。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均为非趋势化投资

,

其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数据

,

通过数量

模型发出交易指令并通过交易系统自动执行

,

以期获得稳健收益。业务流程在系统中自动完成

,

过程中没有人为的主

观判断和干预。此类交易通常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合的买卖

,

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易。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

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因此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账户所做的交易属非方向性投资

,

交易海德股份

A

股股票

行为属于量化交易行为。

2

、陈佳俊

姓名 职务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交易时间 截至目前

＠

结余股数

陈佳俊

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贺颖奇配

偶

海德股份

０ ０

—

８

，

４００

经核查

,

陈佳俊在自查期间起始日之前已购入“海德股份”挂牌交易

A

股股票

,

其在自查期间并无交易。上述持有

“海德股份”挂牌交易

A

股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

;

贺颖奇并未向妻子陈佳俊透露有关

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

,

陈佳俊并未掌握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海德股份认为

,

陈佳俊上述持有“海德股份”挂

牌交易

A

股股票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海德股份股票在本次交易停牌前

6

个月内

,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

责人

,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相关专业机构

(

除中信证券

)

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的法人和自然人

不存在买卖海德股份股票的情形。 中信证券买卖海德股份

A

股股票的自营和资管业务股票账户均为指数化投资和量

化投资账户

,

所做的交易属非方向性投资

,

交易海德股份

A

股股票行为属于量化交易行为。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

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贺颖奇配偶陈佳俊

)

在自查期间起始日之前有购入“海德股份”股票的情形

,

但已出具承诺

:

贺颖奇未向陈佳

俊透露有关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

,

陈佳俊并未掌握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

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的情形。并对陈述和承诺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保证说明中所涉及各项陈述不存在虚假陈

述、重大遗漏之情形。

(

二

)

股票连续停牌前股价波动情况说明的核查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海德股份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

截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收盘时的公司股票价

格为

33.71

元

/

股。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

(

即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期间

)

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累计涨幅为

28.17%

。同期深圳成份指数

(

代码

:399001)

累计涨幅为

11.34%,

剔除该因素后的海德股份股票价格累计

涨幅为

16.83%;

同期深证地产

(

代码

:399637)

行业指数累计涨幅为

23.06%,

剔除该因素后的海德股份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为

5.11%

。

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

剔除大盘

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

,

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无异常波动情况。

经核查

,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

海德股份股票在本次交易停牌前

,

其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

十、对海德股份本次重组行为的总体评价

本独立财务顾问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重组规定》、《财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

定以及证监会的相关要求

,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海德股份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文件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

:

海德股份本次交易整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交

易完成后

,

海德股份将集中开展贸易业务

,

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财务流动性、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本年盈利水平

,

改善

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

,

增强抗风险能力。

综上所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将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业务实力并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第二章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及内核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受海德股份委托

,

中信证券担任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秉承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

,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财

务顾问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

,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

资料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

海德股份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基本条件

;

重组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未发现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情况

;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

司财务状况、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次置出资产定价方式和价格合规、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鉴于上市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后编制本次重大资产置出报告书并再次提交董事会讨论

,

届时中信证

券将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对本次重大资产置出交易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二、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意见

(

一

)

中信证券内部审核程序

1

、提出内核申请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出具的财务顾问专业意见类型

,

项目小组向中信证券证券内核机构提出内核申请并提交

相应的申请资料。

2

、初步审核

针对项目小组递交的申请文件

,

中信证券证券内核机构指派专人负责项目初步审核工作

,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

所的有关规定

,

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及文字格式的正确性做一般性审查

,

并要求项目小组补充、修改和调整。

3

、专业审核

内核人员对申请材料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专业审查并做出独立判断

,

并出具审查意见

,

反馈给项目小组

,

项目小组进

行相应的文件修改。

(

二

)

内核意见

中信证券内核工作小组成员在仔细审阅了海德股份重大资产置出预案及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的基础上

,

讨论

认为

:

1

、同意出具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并上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

2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

,

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增强

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

3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项目协办人:� � � � � �

邱岳

项目主办人:� � � � � �

王晓辉

内核负责人:� � � � � �

朱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 � � �

张剑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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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湖耀江控股股东为耀江房产

,

其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

耀江房产持有平湖耀江

51%

股权

,

耀江集团持有

25%

、海德股份持有

24%

。

四、主营业务情况

(

一

)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平湖耀江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

是为在浙江省嘉兴平湖市开发平湖房地产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目前

,

平湖耀江在

开发的项目为“耀江海德城”住宅工程。该项目位于浙江省平湖市西入城口

,

平湖大道以东、城南西路以南、育才路以

北、如意路以西。土地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城南西路

BD

块

,

总占地约

320

亩

,

建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

项目共分三期

,

一期由

15

栋多层、

8

栋高层、

13,216.79m2

商铺组成

,

二期由

9

栋多层、

13

栋高层、

10

栋联排别墅组成

,

三

期由

12

栋高层住宅楼及一幢配套用房组成。

项目分三期开发

,

一期完工较早

,

二期分批于

2012

、

2013

年完工

,

并于

2012

年起陆续交房

,

大部分在

2014

年度交房

,

并

实现销售收入。所用土地使用权约

250

亩已经分割划分给一期、二期项目住宅以及商铺

,

尚有部分尾房待售

;

目前仅剩

余项目三期占地

49,261.60m2

尚处于开发状态

,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平湖国用

(2014)

第

02541

号。住宅建筑面积

102,395m2,

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192m2,

地下车库建筑面积

36,998.76m2

。容积率

2.08,

住宅户数

900

户、地下机动车位

900

个。预计将于

2016

年完工

,2017

年交付

,

完工交付后尚无新盘开发计划。

最近三年公司主要进行“耀江海德城”项目二期和三期的开发销售。

2013

年

,

在平湖市房地产市场较热

,

商品住房价

格较高

,

需求大的情况下

,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203.22

万元

,

主要来自于项目二期高层销售。

2014

年

,

平湖市商品住房市场价格没有较大波动

,

市场需求量和成交量低于

2013

年。由于项目二期集中交房

,

公司

当年实现营业收入

41,866.84

万元

,

高于

2013

年营业收入水平。

2015

年

,

项目三期住宅部分开盘。预计三期住宅共计

900

套。截至

2015

年

6

月底

,1#-8#

楼已办理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

目前已预售

282

户、建筑面积

31,832.70m2

所售住宅付款方式绝大多数为按揭贷款。

(

二

)

主要财务数据

平湖耀江为房地产项目公司

,

无参股控股子公司。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

以及最近一期未

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报表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负债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资产总计

６０

，

８３２．６９ ５６

，

９５１．６６ ８０

，

６４２．１０

负债合计

３１

，

８９５．４９ １４

，

７７２．２５ ４６

，

８３４．８８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８

，

９３７．２０ ４２

，

１７９．４１ ３３

，

８０７．２２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５

，

７４７．０３ ４１

，

８６６．８４ １４

，

２０３．２２

营业利润

１

，

２０９．９９ １１

，

２１８．８４ ３

，

８１２．６５

利润总额

１

，

２１９．６４ １１

，

２０２．７３ ３

，

８１７．０６

净利润

８６３．４９ ８

，

３７２．１９ ３

，

１２５．９０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

年度

资产负债率

５２．４３％ ２５．９４％ ５８．０８％

营业利润率

２１．０５％ ２６．８０％ ２６．８４％

净利润率

１５．０２％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１％

五、平湖耀江合法合规性说明

(

一

)

股权情况及控制关系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海德股份持有的平湖耀江

24%

股权。

本次资产出售的出售方合法拥有标的资产完整的所有权

,

产权清晰

,

标的资产之上没有设置抵押、质押、留置等任

何担保权益

,

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

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交易完成后

,

海德股份不再持有平湖耀江的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湖耀江控股股东耀江房产

,

实际控制人为汪曦光。平湖耀江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任何

形式的第三方权利

,

也不存在争议、纠纷、被采取司法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及公司章程规定或相关协议安排等任

何限制、阻滞或禁止被转让的情形。平湖耀江公司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

二

)

担保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湖耀江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

三

)

未决诉讼及涉嫌犯罪及被立案侦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平湖耀江公司存在未决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

2015

年

5

月

5

日

,

平湖耀江作为原告向平湖市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邵娜

,

女

,1987

年

3

月

29

日出生。

原被告双方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一份

,

合同就承租标的、租赁期限、租金、费用的支付方式以及

违约责任等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

,

原告即按照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交付出租房屋

,

但

2014

年

2

月

15

日至今被告却未

能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房屋租金。

原告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

,

并判令被告即刻支付原告自

2014

年

2

月

15

日至

2015

年

5

月

15

日的房租

185,587.5

元

,

以及支付原告自

2015

年

5

月

16

日至被告腾出房屋之日的房屋租金

,

支付原告违约金

38,587.5

元。本

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除上述诉讼外

,

平湖耀江公司不存在未决诉讼。最近三年

,

平湖耀江公司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

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

(

四

)

主要土地及房屋建筑物

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

,

平湖耀江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共

1

项

,

此土地使用权为“耀江海德城”三期项目土地使用权

,

待

项目

2016

年完工后

,

土地使用权将分割转移至各出售住宅。具体如下

:

土地权 证编

号

土地使 用权

人

土地位置 取得日期 用地性质 土地用途 使用年限 面积（

ｍ２

）

平 湖 国 用

（

２０１４

） 第

０２５４１

号

平湖耀 江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平湖市 当湖

街道如意路

西侧、育才路

北侧

２０１４－０４

出让

城镇住 宅用

地

７０

年

４９

，

２６１．６０

平湖耀江拥有的房屋所有权共计

37

项

,

均为“耀江海德城”自持商铺

,

尚未销售

,

具体如下

:

序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座落 权利人 用途

１－１２ ００２１８６６２－００２１８６７３

平湖市当湖街道城南西路 平湖耀江 商业服务

１３－２６ ００２１８６７５－００２１８６８８

平湖市当湖街道城南西路 平湖耀江 商业服务

２７－３７ ００２１８６９０－００２１８７００

平湖市当湖街道城南西路 平湖耀江 商业服务

(

五

)

存货

平湖耀江存货主要包括开发产品和开发成本

,

开发产品主要为存量房

,

报告期内未发生过存货减值

,

列表如下

:

项目

２０１５－６－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账面价值

开发产品

１３

，

９５２．９６ １３

，

９５２．９６ １０

，

５７７．３９ １０

，

５７７．３９ ９

，

１１３．５２ ９

，

１１３．５２

开发成本

１２

，

８３５．８１ １２

，

８３５．８１ １６

，

４５１．００ １６

，

４５１．００ ４１

，

３１１．１５ ４１

，

３１１．１５

合 计

２６

，

７８８．７７ ２６

，

７８８．７７ ２７

，

０２８．３８ ２７

，

０２８．３８ ５０

，

４２４．６７ ５０

，

４２４．６７

(

六

)

设备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平湖耀江拥有的设备资产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运输设备

１１９．６６ ３３．３６

其他设备

２９．１２ ５．４２

合计

１４８．７８ ３８．７８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平湖耀江主要设备没有用于抵押、质押、担保或其他限制权利的情形。

六、交易标的估值

本次评估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平湖耀江

24%

股权价值预估价为

8,750.46

万元

,

较未经

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28,937.20

万元的

24%,6,944.93

万元

,

增值

1,805.53

万元

,

增值率为

26%

。

本次交易具体评估值最终将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

并出具评估报告。

(

一

)

本次交易的估值方法适用性分析

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由于平湖耀江基准日的资产

权属明晰

,

有基础对各项资产、负债进行现场调查、勘察并合理评估计价

,

适合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因此

,

本次预

评估过程中对平湖耀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估值采用资产基础法。

(

二

)

主要科目评估方法

1

、货币资金

:

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

(1)

现金

:

评估人员会同被评估单位主管会计人员监盘库存现金

,

制定“库存现金盘点表”

,

并根据实存金额推算评估

基准日的应存金额

,

与现金日记账余额进行核对

,

按核对无误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

银行存款通过账面余额与银行对账单、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核对

,

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3)

其他货币资金

:

为公司存放于银行的定期存款

,

经发函询证及查核相关资料以核实无误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

值。

2

、预付账款

:

通过查核公司相关凭证及发函询证

,

均可实现相关权利或可收回实物

,

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

值。

3

、其他应收款

:

通过查核公司相关凭证及发函询证

,

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

,

按核实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4

、坏账准备

:

对于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

,

我们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现实情况

,

采用年限法测算坏账准备金额

,

经

测算与企业计提基本一致

,

本次评估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5

、存货

:

主要包括开发产品、开发成本及在用低值易耗品。对其评估方法分别说明如下

:

(1)

开发产品

:

本次评估的开发产品为在售楼盘的尾盘

,

本次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是市场法。即按不含价外税的可

接受市场价格扣除相关费用后计算开发产品评估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

评估价值

=

开发产品市场价

-

销售费用

-

销售税金及附加费

-

土地增值税

-

所得税

-

部分利润

(2)

开发成本

:

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以及委托资产的内容和性质以及相关资产市场交易成熟情况

,

由于委估物业属

于待开发状态之中

,

因此无论采用重置成本法、收益法还是市场比较法均难以反应委估物业的实际价值

,

本次评估对

开发成本采用假设开发法评估。其基本公式为

:

待开发不动产的价值

=

开发完成后的不动产价值

-

开发成本

-

管理费用

-

投资利息

-

销售税费

-

开发利润

(3)

在用低值易耗品

:

在用低值易耗品

:

为平湖耀江各职能部门在用的各种办公家具

,

按清查盘点结果分类

,

以低值

易耗品的现行购置价为重置价值

,

再根据实际状况确定综合成新率

,

相乘后得出在用低值易耗品的评估值。

6

、固定资产

:

本次评估平湖耀江申报设备共计

67

项。其中运输设备

5

项

,

电子设备

62

项

,

主要分布于平湖耀江办公

室、售楼部、财务部等地。公司申报的主要运输设备主要包括小轿车、商务汽车及电动观光车等

;

电子设备主要包括电

脑、空调、打印机、复印机、冰箱等

;

设备大多为

2007

年及以后购置并投入使用

,

设备维护保养一般

,

总体成色一般。

本次评估采用重置成本法

,

以确定委估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重置成本法指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

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

,

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

,

得

到的差额作为被评估资产的评估值

,

从中确定委估对象价值的方法。

重置全价由现行市场购置价、运杂费及安装调试等费用构成。

成新率的确定

:

电子设备采用年限法和现场勘察法确定综合成新率

,

年限法通过已使用年限和经济使用年限

(

经济

寿命

)

计算年限成新率。运输设备的成新率根据

2012

年

12

月

27

日

,

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令

2012

年第

12

号《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

,

考虑其实际行驶里程和工作年限

,

取其二者中较低者

,

再结合现场勘察综

合确定综合成新率。

评估净值

=

重置全价

×

综合成新率

7

、递延所得税资产

:

该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计提坏账准备、预提土地增值税等递延形成的可抵扣时间性差

异。因本次评估中对坏账准备及预提土地增值税等按账面值确认为评估值

,

故对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步按核实无误后的

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8

、负债评估

:

该公司的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交税费、应付股利及其他应付款等

,

本次评估中根据其实际

应承担的负债金额确定评估值。

(

三

)

评估假设

1

、平湖耀江在

2015

年

6

月

30

日后持续经营、各项资产不改变现有用途。

2

、平湖耀江完全是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合法经营的

;

3

、平湖耀江提供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其他各项基础资料均真实可靠

;

4

、平湖耀江的历年财务资料所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是一致的

;

5

、平湖耀江遵循的国家和地方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和经济环境无重大改变

;

6

、评估基准日的土地交易市场信息为公开的、完善的、准确的

;

7

、平湖耀江所开发地块的性质、开发期限、容积率不发生变化

;

8

、目前所执行的国家及地方的房地产政策不发生重大改变

;

9

、现行的信贷、利率、汇率及市场行情无重大变化

;

10

、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

四

)

评估结论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评估准则

,

中天评估本着独立、客观、科学的工作原则

,

履行了资产评

估法定的和必要的程序

,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

,

委估股权价值的预评估结果为

8,750.46

万元。

因评估平湖耀江

24%

的股权

,

而涉及的平湖耀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如下

:

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

,

平湖耀江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0,814.35

万元

,

总负债

31,

877.15

万元

,

股东全部权益为

28,937.20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预评估后的总资产价值

68,337.39

万元

,

总负债

31,877.15

万元

,

股东全部权益为

36,460.24

万元

,

股东

全部权益增值

7,523.04

万元

,

增值率

26%

。评估结论具体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单位

:

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６０

，

０７１．５２ ６７

，

５５９．９９ ７

，

４８８．４７ １２．４７％

２

非流动资产

７４２．８３ ７７７．４０ ３４．５７ ４．６５％

３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４

持有至到期投资

５

长期应收款

６

长期股权投资

７

投资性房地产

８

固定资产

２９．５０ ６４．０７ ３４．５７ １１７．２０％

９

在建工程

１０

工程物资

１１

固定资产清理

１２

生产性生物资产

１３

油气资产

１４

无形资产

１５

开发支出

１６

商誉

１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１３．３３ ７１３．３３

１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０

资产总计

６０

，

８１４．３５ ６８

，

３３７．３９ ７

，

５２３．０４ １２．３７％

２１

流动负债

３１

，

８７７．１５ ３１

，

８７７．１５

２２

非流动负债

２３

负债合计

３１

，

８７７．１５ ３１

，

８７７．１５

２４

股东全部权益

（所有者权益）

２８

，

９３７．２０ ３６

，

４６０．２４ ７

，

５２３．０４ ２６．００％

(

五

)

评估增值原因及其合理性

此次预评估中

,

平湖耀江评估增值主要是存货评估增值

,

存货账面值为

26,788.77

万元

,

评估值为

34,277.24

万元

,

增值

7,488.47

万元。存货增值分两部分

,

一部分为开发产品

,

账面值

13,952.96

万元

,

评估值

17,109.06

万元

,

增值

3,156.10

万元

;

一

部分为开发成本

,

账面值

12,835.81

万元

,

评估值

17,164.87

万元

,

增值

4,329.06

万元。

开发产品为开发产品为平湖耀江开发的“耀江海德城”一、二期尾房。一期住宅已基本销售完毕

,

剩余的房源主要

是商铺、车位和自行车库

;

二期大部分销售完毕

,

各种业态均有部分尾房。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账面成本较低而市场价

格价格较高

,

采用产成品评估方法评估后

,

评估单价高于账面单价

,

形成评估增值。

开发成本为平湖耀江开发的“耀江海德城”三期。该项目占地面积

49,261.60m2,

国有土地使用证号平湖国用

(2014)

第

02541

号。三期由

12

栋高层住宅楼及一幢配套用房组成

,

住宅建筑面积

102,395

平米

,

配套用房建筑面积

192m2,

地下车

库建筑面积

36,998.76m2

。容积率

2.08,

住宅户数

900

户、地下机动车位

900

个。账面成本构成主要为土地成本、前期工程

费、建筑安装工程费等。评估增值主要原因是

,

整个三期项目的可实现销售单价与模拟完工单价之间存在一定价格差。

通过假设开发法

,

评估结果中包括了已实现预售产品的大部分利润以及未售产品的部分利润。

第六节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公司业务构成的影响

交易完成前

,

公司已经大幅缩减了房地产业务。

2014

年度收入构成和毛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

毛利

毛利率 收入增长率 成本增长率

房地产

１５０．７６ ６１．０２ ８９．７４ ５９．５２％ －８７．４５％ －８９．４１％

贸易

１

，

２８０．６０ １

，

２７７．１８ ３．４２ ０．２７％ － －

本次交易标的为平湖耀江

24%

股权

,

交易完成后

,

除海德置业之外

,

公司将不再有拥有房地产相关企业的股权。公

司退出房地产行业

,

扩大贸易业务

,

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

为本公司今后的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

二

)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尽管

2014

年度

,

来源于平湖耀江的投资收益对公司利润贡献巨大

,2013

、

2014

年度投资收益占比均超过

400%,

但是

标的公司利润贡献波动较大

,

且不具有可持续性。若上市公司不进行本次资产置出

,

根据平湖耀江经营计划

,2015

、

2016

年

,

平湖耀江主要依靠项目一期、二期尾房销售产生微薄利润

,

项目三期要在

2017

年交房时才能体现销售收入和利润。

因此

,

本次标的资产置出不会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评估增值将产生

1,783.08

万元的投资收益

,

从而本次重大资产置出将增加上市公司本年利润。因此

,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

且有利于长期公司财务状况改善和盈利能力提升。

收入利润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投资收益

２

，

００８．９０ ７１３．８０ ７４７．５６

利润总额

４８２．６６ １７５．５１ －１３６４．７４

投资收益与利润总额占比

４１６．２１％ ４０６．７％ －

平湖耀江是专门开发“耀江海德城”住宅工程的房地产项目公司。项目分三期开发

,

一期和二期已经完工

,

并已经基

本全部实现销售。项目三期预计将于

2016

年完工

,2017

年交付

,

完工交付后尚无新盘开发计划。无法为上市公司持续贡

献利润。

标的公司对上市公司盈利贡献波动性大。

2014

年投资收益大幅上升的原因是项目二期住宅集中交房实现销售收

入。

2015

年上半年

,

由于二期住宅已经基本销售完毕

,

三期住宅少量开盘但未到交房时间

,

投资收益大幅下降

,

截至

6

月

末

,

仅确认投资收益

207.24

万元。

尽管公司每年可以确认投资收益

,

但是获得分红很少。除了因此次交易事项

,

平湖耀江决定于

2015

年

6

月

26

日向股

东分红

,

上市公司获得分红

3,441.17

万元之外

,

上市公司仅在

2011

年

4

月从平湖耀江获得分红

655.91

万元。

通过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获得了标的公司对应权益的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

将参股的股权投资溢价变现

,

实现了投

资收益。若双方最终交易价格为预估值

8,750.46

万元

,

相比长期股权投资

2015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

6,967.38

万元

,

此交易

评估增值

1,783.08

万元。在标的公司销售不佳的情况下

,

股权转让溢价的实现有利于公司本年利润提高。同时

,

本次交易

获得的投资收益通过投入主业及财务投资等方式依然可以后续为公司提供利润。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基本退出房地产市场

,

资产结构、主营业务清晰

,

有利于公司拓展贸易业务

,

寻找新的利

润增长点

,

有利于公司长期提高盈利能力

,

改善财务状况

,

保护公司股东利益。

综上所述

,

目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平湖市场上房地产已经趋于饱和

,

平湖耀江长期可持续盈利能力不强、未来发

展不确定性高。通过本次交易

,

上市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财务投资回报

,

并将分红少、缺乏持续盈利能力的资产以目前

较好的价格变现

,

将资金投入到新业务的发展及其他财务投资中

,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源利用效率

,

有利于公司长期发

展。

(

三

)

本次交易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2015

年上半年公司未经审计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约为

1,427.29

万元

,2014

年度公司经审计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619.24

万元

,

本年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已大幅高于去年净利润。

2014

年上半年

,

上市公司每股收益

0.0419

元

,2014

年

,

每股收益

0.0410

元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每股收益预计可达到

0.094

元

,

高于

2014

年同期水平。

根据上节所述本次资产置出所实现的评估增值将高于不置出情况下对平湖耀江确认的投资收益

,

本次重大资产

置出将增加上市公司本年利润。

本次交易不涉及发行股份事项

,

上市公司总股本数不变。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

,

预计上市公司本年每股收益将会

上升。

交易完成后

,

平湖耀江不再为上市公司贡献投资收益。因此

,2016-2017

年

,

此交易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盈利水平。

但是由于房地产市场情况受多因素影响

,

且项目三期尚处于开发阶段。平湖耀江并未对

2016

年公司销售和经营情况作

出预测

,

具体影响因素无法准确测算。

2017

年之后

,

随着项目竣工

,

平湖耀江每年盈利能力将非常有限。

二、本次交易对公司独立性、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

一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上市公司的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与业务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保持独立。

本次交易仅导致上市公司将不再持有房地产相关参股公司股权。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继续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与业务方面保持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独立性。

(

二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

海德股份主营业务范围包含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销售代理服务

,

其与永泰控股旗下涉及房地产

开发业务的城建开发板块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2013

年

5

月

,

永泰控股承诺

:

在海德股份仍主要从事房地产业

务的情况下

,

对于拟开展但尚未签约的房地产开发项目

(

不包括一级土地开发及城建开发项目

),

将及时通知海德股份

并给予海德股份优先选择权

,

由海德股份依据相关监管规则及其内部决策程序决定是否开展该等项目

,

如海德股份在

合理期限内作出愿意开展该等项目的决策及肯定答复

,

则该房地产开发项目将由海德股份开展。

本次交易未改变海德股份股权结构

,

也未改变新增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目前海德股份贸易品种为钢材和化工品。

海德股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没有主营业务为钢材与化工品贸易的公司

,

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

“本人及本人直接控股、 间接控股及实际控制的企业目前不存在与海德股份主营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

以后也不从事与海德股份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此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与控股股

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

三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之前

,

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2014

年

,

公司向控股股东之股东永泰控股申请财务资助

,

此财务

资助有利于公司增加资金来源渠道

,

缓解公司较难在短期内获得较大规模金融机构融资支持与公司业务快速扩张导

致资金需求大幅增加之间的矛盾

,

促进公司实现战略目标及业务健康快速发展。同年

,

海德股份获得永泰控股财务资

助净额

680

万元

,

该项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

3

年

,

资金占用费参考永泰控股同期融资成本

,

按最高不超过

12%

计算。

2014

年

4

月

17

日

,

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之股东永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也做了事前认可

,

以及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

之股东永泰控股借款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4

年

5

月

13

日

,

上市公司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通过了《关于向公司控股股东之股东永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相关交易已于

2014

年

4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披露。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计提资金占用

费

54.48

万元后

,

应付关联方债务期末余额

734.48

万元。

以上关联交易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盈利能力不强、缺乏流动性而造成的。本次交易获得的分红以及股权转让

收入可以充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增强公司主业盈利能力

,

从而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债权债务往

来。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协议出售公司持有的平湖耀江

24%

股权、不涉及公司的股权变动

,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

构变化。

第七节 本次交易涉及报批事项及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取得的批准程序及尚需表决通过或核准的事项

本次交易已经海德股份第七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

1

、公司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

2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生效前提条件

,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

相关批准或核准

,

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

,

均存在不确定性

,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审批风险。

二、本次交易其他重大不确定性风险提示

(

一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取消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

,

公司与交易对方在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过程中

,

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

人员的范围

,

减少和避免内幕信息的传播。但仍不排除有关机构和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可

能

,

公司存在在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重组的风险。

本次交易存在上市公司在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

6

个月内无法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从而导致本次交易取消的风险。

(

二

)

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尚未完成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

,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预案中涉及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业绩描

述仅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的财务数据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

资产评估结果以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准。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可能与最终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此外

,

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的工作进展也可能导致交易无法按期进行

,

如果本次交易无法进行或如需重新进行

,

则

需面临交易标的重新定价的风险。

(

三

)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中

,

标的资产平湖耀江

24%

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果为准。

根据中天评估出具的资产预评估结果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标的资产平湖耀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权账面净资产为

6,944.93

万元

,

资产预估值为

8,750.46

万元

,

评估增值率约为

26%

。

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

,

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

,

但如果假设条件发生预期之外

的较大变化

,

可能导致资产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风险

,

为此

,

公司提醒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的估值风险。

(

四

)

经营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

,

公司将集中优势发展贸易

,

同时积极寻求新的业务利润增长点。若公司贸易业务未能

发展壮大、准确把握利润增长点方向

,

则可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

五

)

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海德股份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

,

而且受国

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海德股份本次

资产出售需要相关单位的备案、审批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方能完成

,

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

,

从而给

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为此

,

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当具有风险意识

,

以便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同时

,

本公司一方面将以

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最终目标

,

提高资产利用效率和盈利水平

;

另一方面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的规定

,

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

,

以利于

投资者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

六

)

其他风险

公司不排除因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第八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

一

)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中

,

上市公司拟将持有的平湖耀江

24%

股权转让给耀江房产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将集中开拓贸易

业务发展

,

并力争通过流动性管理实现良好的财务投资收益。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规定

,

不适用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

符合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一

)

项的规定。

(

二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仍具备股票上市条件

本次重大资产置出以现金作为支付对价

,

不涉及发行股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总股本仍为

15,120

万股

,

社会公众

股持股总数为

10,929.19

万股

,

占总股本的

72.28%,

社会公众股比例符合上市条件。

上市公司

2014

年净利润为

495.64

万元

,

不存在连续两年亏损之情形

;

上市公司

2014

年营业收入

1,472.49

万元

,

不存在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或者因追溯重述导致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低于一千万元

之情况。符合深圳交易所的股票上市条件

,

公司亦不存在依据《证券法》、《上市规则》应暂停或终止上市的其他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实施后

,

公司仍然符合上市条件

,

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二

)

项的规定。

(

三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

,

由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

,

拟出售股权资产价格以经过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结果为依据

,

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确定。整个交易中拟出售资产定价公允、

合理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时

,

公司独立董事关注了本次交易的背景、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以

及重组完成后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

对本次交易方案提交董事会表决前进行了事前认可

,

同时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

意见

,

对本次交易的公平性给予认可。

综上所述

,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三

)

项的规定。

(

四

)

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产权清晰

,

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标的平湖耀江

24%

股权

,

该等股权权属清晰

,

不存在被质押、担保等其他权利限制

,

也不

存在任何冻结、扣押以及可能引致诉讼或潜在纠纷的情形

,

相关股权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四

)

项的规定。

(

五

)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

,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

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系上市公司实施战略转型、调整经营布局的重要举措。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集中优势拓展贸易业务

,

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

,

并为后续做大做强奠定基础

,

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由于标的资产受周期性影响大、后续无新项目开发计划以及本次交易实现分红和评估实现增值等因素

,

本次交易

不会造成上市公司当年盈利能力下降

,

同时

,

公司通过资源调配

,

积极发展贸易业务的同时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

,

符合

上市公司进行业务升级转型的长远利益。目前

,

公司贸易业务已经初具规模

,

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

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符合《重组办法》第十一条第

(

五

)

项之规定。

(

六

)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前

,

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

做到业务

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人员独立和机构独立。本次交易不会改变海德股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

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六

)

项的规定。

(

七

)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

,

上市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并制定相应的议事规则

,

从制度上保证股东大会、董事

会和监事会的规范运作和依法行使职责。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要求

,

继续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及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制

,

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

本次交易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

七

)

项的规定。

二、本次交易的相关主体和证券服务机构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

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七条所列主体包括

:

(

一

)

上市公司、占本次重组总交易金额的比例在

20%

以上的交易对方及上述主体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机构。

(

二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交易对方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占本次重组总交易金额的比例在

20%

以下的交易对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机构

,

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以上相关主体未因涉嫌重大资产重

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

,

未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不存在《关

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的情形。

第九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安排

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

,

上市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安排和措施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严格执行相关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法定程序进行表决和披露。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前

,

独

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

;

本次交易预案在提交董事会讨论时

,

独立董事也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

,

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重大资产重组》

等信息披露规则披露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

使广大投资者及时、公平地知悉本次交易相关信息。

二、标的资产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对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

,

公司已聘请审计、评估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审计、评估

,

确保交易标的的定价公

允、公平、合理。公司独立董事将对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独立意见。

三、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和近三年的现金分红情况

(

一

)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

1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同时兼

顾公司的长远利润

,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

、利润分配形式及优先顺序

(1)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

的利润分配方式

,

利润分配的依据是母公司的可供分配利润。

(2)

公司应积极推行以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

,

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3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条件与比例

(1)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

,

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且公司

现金流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需求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3)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

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

含土地使用权

)

或者购买设备等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预计支出累计达

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

(4)

公司应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

积极采取现金分红

,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具体每一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

盈利水平和公司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定

,

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公司年度利润分配金额不得超过公司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

,

避免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

二

)

公司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近三年实现净利润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

未进行利润分配

,

也未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单位

:

万元

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

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以现金方式要约回购股份资金计入

现金分红的金额

２０１４ － ６１９．２４ －

２０１３ － ２７２．８０ －

２０１２ － －１

，

３７１．００ －

四、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公司保证本次交易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并保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同时承诺向参与本次重组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

,

资料副本或

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

,

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重组办法》

,

公司已经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

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根据公司业务及组织架构

,

进一步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

,

形成权责分明、有

效制衡、科学决策、风险防范、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

公司将继续保持独立性

,

在资产、人员、财

务、机构和业务上遵循“五独立”原则

,

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

规范运作。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以及独立意见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分别出具了关于本次交易的《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海南海

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一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事前认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下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下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下称 “《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

独立董事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文件后

,

经审慎分析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合理、可行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

定程序完备、合规

,

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3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

,

选聘程序合规

;

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

本次交

易定价原则合理。

4

、公司符合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条件。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6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利

益最大化。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总体安排。兹同意将上述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

二

)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立董

事

,

已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具体方案的议案》、《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

(

以下简称“《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等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

基于独立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

1

、 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

(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2)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预案合理、可行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利益的情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

定程序完备、合规

,

提交的法律文件有效。

(3)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

,

选聘程序合规

;

本次

交易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

,

并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

;

本次交

易定价原则合理。

(4)

公司符合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条件。

(5)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6)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有利于公司利

益最大化。

3

、 关于审议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

性的意见

(1)

中天评估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证券业务评估资格证书。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外

,

中天评估及其评估人员与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标的公司均无其他关联关系

,

具有独立性。

(2)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

,

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

,

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

,

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

,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3)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交易标的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

为本次交易提供价格参考依据

,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

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

,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

平湖耀江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资产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一致性。

(4)

本次交易标的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

,

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

,

由交易双方在公

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

,

资产定价公平、合理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同意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总体安排。在审议上述议案时

,

公司董事会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二、连续停牌前公司股票价格无异常波动的说明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海德股份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

截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下午收盘时的公司股票价

格为

33.71

元

/

股。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

(

即

2015

年

5

月

20

日至

2015

年

6

月

16

日期间

)

公司股票收盘

价格累计涨幅为

28.17%

。同期深证成指

(

代码

:399001)

累计涨幅为

11.34%,

剔除该因素后的海德股份股票价格累计涨幅

为

16.83%;

同期深证地产

(

代码

:399637)

行业指数累计涨幅为

23.06%,

剔除该因素后的海德股份股票价格累计涨幅为

5.11%

。

按照《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第五条的相关规定

,

剔除大盘

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

,

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

无异常波动情况。

同时

,

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告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中

,

也未出现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

20%

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以及提交的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

(

一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1

、

2015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因公司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尚处于论证阶段且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海德股份

,

股票代码

:000567)

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2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因公司筹划资产剥离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

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起停牌。

3

、停牌期间

,

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4

、

2015

年

7

月

13

日

,

耀江房产股东作出股东决定

,

同意耀江房产收购平湖耀江

24%

股权。

5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公司与耀江房产签署附生效条件的《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耀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关于平湖耀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6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7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出具核查意见。

综上

,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若干问题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就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

,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

,

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规、有效。

(

二

)

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根据《重组办法》、《准则第

26

号》

,

就本次交易事项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

,

公司董事会以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

和保证

: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对前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

,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的法定程序完整

,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公司本

次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情况

上市公司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后

,

立即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自查工作

,

自查期间为海德股份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6

个月

,

即

2014

年

12

月

17

日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

(

以下简称“本次自查期间”

)

。本次自查范围包括

:

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

;

本次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标的资产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

;

相关中介机构及其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

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

以及

前述自然人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及成年子女。

(

一

)

自查期间内

,

核查范围内机构、人员买卖海德股份公司股票的简要情况

因本次交易及相关事项

,

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起停牌。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

,

本公司对本次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在本次自查期间

,

持有或

买卖“海德股份”挂牌交易

A

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

1

、中信证券

股票账户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结余股数

０８９９０２９６２２

海德股份

４９０１ ４８００ １０１

０８９９０５７１２７

海德股份

１８００ １８００ ０

合 计

１０１

经核实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买卖本公司

A

股股票的自营和资管业务股票账户均为指数化投资和量化投资账

户。指数化及量化投资业务账户均为非趋势化投资

,

其投资策略是基于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开数据

,

通过数量

模型发出交易指令并通过交易系统自动执行

,

以期获得稳健收益。业务流程在系统中自动完成

,

过程中没有人为的主

观判断和干预。此类交易通常表现为一篮子股票组合的买卖

,

并不针对单只股票进行交易。上述账户已经批准成为自

营业务限制清单豁免账户。因此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账户所做的交易属非方向性投资

,

交易本公司

A

股股票行

为属于量化交易行为。

本公司认为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述自营业务股票账户买卖“海德股份”

A

股股票行为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

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的情形。

2

、陈佳俊

姓名 职务 证券简称 累计买入 累计卖出 交易时间 截至目前

＠

结余股数

陈佳俊

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贺颖奇配

偶

海德股份

０ ０

—

８

，

４００

经本公司核查

,

陈佳俊在自查期间起始日之前已购入“海德股份”挂牌交易

A

股股票

,

其在自查期间并无交易。上述

持有“海德股份”挂牌交易

A

股股票行为系基于其对市场的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投资行为

;

贺颖奇并未向妻子陈佳俊透露

有关本次交易的任何内幕信息

,

陈佳俊并未掌握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本公司认为

,

陈佳俊上述持有“海德股份”挂

牌交易

A

股股票行为与本次交易无关联关系

,

不存在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

二

)

本次重组的决策过程及保密措施

本次重组为了避免重组的相关信息在公告前泄露

,

本次重组启动时间严格保密。

1

、

2015

年

6

月

17

日

,

公司发布《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鉴于该事项尚处于论证阶段且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

(

股票简称

:

海德股份

,

股票代码

:000567)

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起停牌。

2

、

2015

年

6

月

25

日

,

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向深交所申请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5

日开市时起停牌

,

并

获深交所批准。

3

、

2015

年

7

月

22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

三

)

上市公司及其他相关机构对本次重组保密措施的说明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他相关机构对本次重组保密措施的说明情况如下

:(1)

海德股份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进行初步洽

谈时

,

严格控制了信息知情人范围

;(2)

为防止正在筹划的本次交易信息泄露

,

经海德股份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

,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

,

同时公司就筹划重大事项进行了公告

;(3)

停牌后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

,

海德股份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

,

并与交

易对方耀江房产和上述中介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书》。

第十一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规定》、《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

通过尽职调查和对《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

信息披露文件的审慎核查后认为

:

1

、海德股份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规定》及《准则第

26

号》等法律法规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基本条件

,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等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

,

未发现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

2

、本次交易过程中

,

标的资产的定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依法进行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

3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改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

,

增强上市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

,

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

4

、鉴于海德股份将在相关审计、评估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

,

届时本独立财务顾问将根据《重

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对本次交易方案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第十二节 交易对方声明与承诺

交易对方耀江房产已出具承诺

:

1

、本公司浙江省耀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阅读海德股份编制的《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

案》

,

认可上述文件中披露的与本公司及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

2

、本公司及本公司工作人员承诺已及时向海德股份及各中介机构提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

,

并根据

重组需要进一步提供相关信息

;

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3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以及持有本公司的

5%

以上的股东同海德股份及海德股份的关联方

,

以及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中介机构及其参与人员之间均不存

在任何关联关系

,

也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公平、公允、合理的协议或其他任何关系。

4

、本公司拟以现金购买平湖耀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平湖耀江”

)24%

的股权。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具备

实施本次交易的履约能力

,

本公司本次交易中涉及的现金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

,

来源合法合规。

5

、本公司收购平湖耀江

24%

的股权系基于公司业务扩展和长远发展而作出的投资决策

,

本次交易为真实交易

,

不

存在替第三方代持的情形。

6

、本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交易的重大障碍。保证其为上市公司本次资产重组提供的有关文件、资料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

,

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字

_______________

汪曦光

第十三节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

(2014

年修订

)

》及《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

10

号———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

,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承

诺如下

:

1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并保证《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

,

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承诺已及时向各相关方提供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

,

并保证根据重组需要

进一步提供相关信息

,

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如因提供的该等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将依法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全体董事签字

丁波 王忠坤 朱新民

朱新蓉 贺颖奇

2015年 7月 24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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